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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纤维增强塑料吸水性试验方法

1 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纤维增强塑料在规定尺寸、温度和浸水时间下测定吸水量的设备、试样、试验步骤、计

算、试验结果和试验报告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测定纤维增强塑料的吸水性，其结果仅作对比之用，而不用于表示可能吸人的最大吸

水量。只有尺寸相同、物理状态尽可能相同的试样才能进行吸水性的比较。

    本标准规定的两种方法的浸水温度分别是 23℃和沸水温度。在沸水温度下会发生软化以至失去

原来形态的纤维增强塑料，只能在23℃下试验。

    注：仲裁试验时，沸水温度限于 100℃士20C .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GB/T 1446 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试验方法总则

3 原理

    固体材料与液体相接触时，液体分子会向固体材料内部扩散，并以物理的或化学的方式存在于固体

中，宏观表现为固体材料质量增加，质量增加的大小和速度是材料固有的性质，即材料的吸水性。

    吸水性可用下列方式表示：

    a) 绝对吸水量；

    b)单位表面积吸水量；

    c) 相对于试样质量的吸水百分率。

4 设备

4.1 天平，精度0.001 go

4.2 烘箱，能控制在50℃士3℃或其他商定的温度。

4.3 恒温水浴，容积要符合6.1.1规定，并能控制在规定温度范围之内。

4.4 干燥器。

4.5 游标卡尺，精度0. 01 mmo

5 试样

5. 1 试样制备

    按GB/T 1446的规定。

5.2 试样数f

    试样数量为5个。

5.3 试样尺寸

5.3. 1 模压件

    标准试样为直径050 mm士1 mm，厚3 mm士0. 2 mm的圆片。经商定也可采用边长50 mm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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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mm，厚4 mm士0. 2 mm的方片或长 120 mm士1 mm，宽 15 mm土0. 2 mm，厚 10 mm士0. 2 mm的

长条。

5.3.2 板材

    标准试样为边长50 mm士1 mm，厚4 mm士0. 2 mm的方片。经商定其厚度也可为板材的原厚。

5.3.3 管材

    垂直管的轴向截取长50 mm士1 mm的管段。当管的外径大于50 mm，允许再沿管的轴向的两个

平面切取外表面弧长为50 mm士1 mm的两个试样。

5.3.4 棒材

    垂直于轴向截取长50 mm士1 mm的棒段。若直径大于50 mm，应将直径同心地加工到50 mm士

1 mm后再截取。

5.3.5 型材

    长度为50 mm士1 mm。经商定可通过加工，减小型材横截面的一个或多个尺寸，厚度可减小到

3 mm士0. 2 mm,

6 试验步骤

6.1 基本规定

6.1.1 每平方厘米试样表面所需的浸泡水数量至少应为8 mL,

6.1.2 一般情况下一个容器只浸泡一组试样。如果几组试样成分相同，则允许浸入同一个容器中。试

样要完全浸没在水中，不允许试样表面与其他试样或容器壁贴合。

6.1.3 长时间浸泡时应注意以下两点：

    a) 若在23℃士2℃的水中试验，每天至少要把水搅动一次；

    b)若在沸水中试验，要适当补充沸水以维持水的体积。

6.2 方法1

6.2.1 将试样放进50℃士2℃的烘箱中干燥24 h士1h，移至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，取出后随即称量每

个试样（m,),精确至0. 001 g o

6.2.2 将试样浸人温度为23℃士0.5℃的蒸馏水中。如另有商定，允许水温的偏差为士20C ,

6.2.3 浸泡24 h士0. 5 h后，将试样从水中取出，用清洁的布或滤纸除去表面水分。在取出后的1分

钟内再次称得试样质量（m2)，精确至0.001 go

6.2.4 重复6.2. 1。称得试样质量（MO.

6.3 方法2

6.3. 1 同6. 2.1。

6.3.2 将试样浸入煮沸的蒸馏水中。

6.3.3 浸泡30 min士1 min后，将试样移入室温蒸馏水中冷却15 min士1 min。将试样从水中取出，用

清洁的布或滤纸除去表面水分。在取出后的1分钟内再次称得试样质量（m2)，精确至0.001 go

6.3.4 重复6.2. 1。称得试样质量(MO.

7 计算

7. 1 测量结果表示的标准方式（绝对吸水量）

    按式（1)计算绝对吸水量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,＝ m2一m3 ‘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。·。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（1）

    式中：

    m�— 试样的绝对吸水量，单位为克（g) s

    m2— 试样浸水后的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)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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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m3— 试样浸水再干燥后的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).

    若m3大于ml，绝对吸水量按式（2)计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＝ m2一MI ···。······。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。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（2）

    式中：

    ma— 试样的绝对吸水量，单位为克（9）；

    m2— 试样浸水后的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);

    ml— 试样浸水前的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),

    如有需要，试样浸出物的质量可按式（3)计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＝ ml一m3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（3）

    式中：

    me— 试样浸出物的质量，单位为克（9）；
    ml— 试样浸水前的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);

    m3— 试样浸水再干燥后的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).

7.2 测量结果表示的其他方式

    若材料规范要求或经有关各方商定，测量结果可用下列方式之一表示。

7.2. 1 单位表面积吸水量按式（4)计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＝m� ．．．．⋯⋯。⋯⋯。．．．．·．．·．⋯⋯，·⋯⋯。（4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

    式中：

    ms— 试样单位表面积吸水量，单位为克每平方厘米（g/cm2);

    me— 试样的绝对吸水量，单位为克（g);

      S— 试样的初始总表面积，单位为平方厘米（cm 2) .

7.2.2 相对于试样质量的吸水百分率按式（5)计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MPl一器X 100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（5，
    式中：

    MPl— 相对于试样初始质量的吸水百分率，％；

    me— 试样的绝对吸水量，单位为克（g);

    m1— 试样浸水前的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).

    如有需要，相对于试样再干燥质量的吸水百分率按式（6)计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MP3一器X 100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（6，
    式中：

    M p3— 相对于试样再干燥质量的吸水百分率，％；

    ma— 试样的绝对吸水量，单位为克（9）；

    m3— 试样浸水再干燥后的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) o

8 试验结果

    按GB/T 1446的规定。

9 试验报告

   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    a) 试验方法和标准号。若浸水时间另有商定，应写出浸水时间；

    b） 试样材料的完整说明，包括其中的纤维排列方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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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。） 试样的类型、尺寸、初始质量、初始表面积、表面状况和制备方法；

    d) 每个试样的测量结果和一组试样的算术平均值；

    e) 试验室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；

    f) 试样外观上的任何观察结果，如翘曲、裂纹等；

    B） 试验人员、日期及其他。




